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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坐落于中国北方美丽的海滨城市“浪漫之都”大连，依

山近海，景色宜人。 辽宁师范大学创建于1951年8月，建校56

年来，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77000余人，目前学校已发展成为

基础教育师资培养、教育科学研究和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中

心。 全校有教职工1897人，专任教师1005人，博士生导师40

人，硕士生导师402人；现有本科生15749人，博士、硕士研

究生3100人，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1280人，接

收美国、日本、俄罗斯、德国、韩国等国留学生591人。 辽宁

师范大学设有22个学院（中心）、75个本科专业和方向，2个

省级示范专业，6个省级重点学科及重点扶植学科，2个省级

重点实验室，3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，13个博士学位

授权点，13个一级学科、9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。图书馆藏

书195万册。我校设有出版社，公开出版《教育科学》、《辽

宁师范大学学报》等刊物。设有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

心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

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、国家级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

基地、国家信息化（授权）培训中心、华文教育基地、教育

部考试中心海外计算机化考试大连考点、国际日标语能力测

试中心、雅思考试中心、远程教育中心，还与美国西南密苏

里州立大学联办辽宁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。 辽宁师范大学以

“厚德博学，为人师表”为校训，研究生教育形成了以科研

为主导的创新体系，质量不断提高。全体师生员工正在面向



新世纪，为创建国内一流的教师教育特色明显的教学、科研

型综合性大学，再创研究生教育辉煌而努力奋斗。 考 生 须 

知 1、招生人数：我校2008年拟招收硕士研究生1300人。简章

中所列人数为国家计划内和部分计划外合计招生数(以上级主

管部门批复为准)。 2、报考条件： 我校研究生招收对象为①

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②往届本科毕业生③大专毕业两年或两

年以上,达到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。这类考生在复试时

要提交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本专业学术

论文至少一篇或专升本自考本科所有课程合格证明④以同等

学力身份报考的函授或夜大本科2008年应届毕业生。 考生身

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标准，否则不予录取。年龄

不超过40周岁。报考委托培养、自筹经费研究生的年龄可适

当放宽。工作时间及年龄以2008年9月入学计算。有国家承认

的研究生学历的在职人员或已获硕士学位的在职人员，可以

再次报考硕士生，但只能报考为原单位委托培养的硕士生。 

凡符合报考条件考生可跨专业报考。 在职人员考生在复试时

均须查验毕业证书原件并验收复印件。 3、学 制.我校硕士研

究生学制为2.5~3年,脱产学习。 4、报名方法、时间、地点： 

考生必须先在网上报名,全国网上报名时间：10月10-31日,每

天9:00-22:00，网报网址http://yz.chsi.cn(教育网)

或http://yz.chsi.com.cn (公网)。网报后到各市地报名点现场摄

像,报名点现场摄像时间：11月10-14日。考生选择报考地点自

定，不受户口所在地的限制。考生报名时的联系电话和通讯

地址在入学之前不得变更，以免影响录取。 5、入学考试： 

（1）初试 ①．初试科目：政治、外国语、业务课一、业务

课二；教育学类、心理学类、历史学类硕士专业考三门：政



治、外国语、业务课。考试科目中的政治、非外国语言学专

业的英、日、俄语及数学一、数学二、数学三、数学四、教

育学基础综合、心理学基础综合、历史学基础由教育部统一

命题，其它考试科目均由我校自行命题。各科的考试时间为3

小时。政治理论、外国语的满分值各为100分；基础课、专业

基础课的满分值各为150分；教育学基础综合、心理学基础综

合、历史学基础的满分值各为300分。 ②．初试时间：尚未确

定。 美术专业的考生于2007年12月8日持准考证到本校参加专

业课加试，加试费200元。（详见准考证）。 音乐专业的考生

于2007年10月13日到本校参加资格加试，加试费200元。（详

情请点击本条）。 ③．初试地点：由各市地报名点统一安排

。 ④．初试成绩公布办法：初试成绩于2007年3月中旬在校园

网上公布并可下载，不再单独发给成绩通知单。 （2）复试 

我校将在校园网上通知合格考生复试（不再寄复试通知书）

。复试科目：外语口语和专业课，专业课复试科目及参考书

已经列在本简章上，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要加试两门所报考

专业本科主干课程，复试形式和内容由各学院根据专业培养

要求自行确定。复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。复试时间及其

它具体事宜请于2008年3月25日以后到研究生院或各学院网站

查询。复试地点：辽宁师范大学。考生复试时须持本人准考

证、身份证、毕业证原件（应届生持学生证），同等学力考

生提交相应证明材料。 6.我办现有2007年以前各专业考试试

题（统考科目除外），9月25日后有各专业考试大纲，请考生

到本网查阅。统考科目大纲(政治、英语、日语、俄语、数学

一、数学二、数学三、数学四、教育学基础综合、心理学基

础综合、历史学基础)请考生到当地书店购买（教育部考试中



心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的08年版）。我办不售专业课考试

参考用书,考生可在当地书店购买或与我校相关学院联系。专

业课参考用书亦可用同类全国通用教材代替。 招生计划 参考

书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